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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0                             证券简称：中威电子                             公告编号：2021-059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摘要中如有涉及未来的计划、业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均不构成本公司对任何投资者及相关人士的承诺，投资

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并且应当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威电子 股票代码 30027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琳 胡慧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路 1819 号中威电子大

厦 20 层 

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路1819号中威电子大厦

20 层 

电话 0571-88373153 0571-88373153 

电子信箱 sunlin@joyware.com huhui@joyware.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976,579.97 112,867,858.22 -2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520,284.12 -13,732,393.60 4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10,243,843.15 -16,496,279.30 3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83,733.35 35,910,170.80 -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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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0459 45.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1 -0.0459 4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1.51% 1.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52,773,406.76 1,080,700,849.96 -1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6,713,222.25 792,645,879.65 -0.7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1,0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石旭刚 境内自然人 34.61% 104,790,368 96,761,151 质押 87,285,688 

北京海厚泰资

本管理有限公

司－新乡市新

投产业并购投

资基金壹号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8.00% 24,224,500    

樊洁琛 境内自然人 1.50% 4,528,210    

何树新 境内自然人 1.34% 4,054,900    

宁波宁聚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融通 5

号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6% 3,823,200    

杭州中威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21% 3,664,942    

朱广信 境内自然人 1.04% 3,142,840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0.66% 2,000,000    

陈正荣 境内自然人 0.59% 1,780,000    

杨美君 境内自然人 0.45% 1,3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樊洁琛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487,410 股，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4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528,210 股。何树新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54,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4,054,9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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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2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且协议转让过

户登记完成、表决权委托生效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2 月 10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变更日期 2021 年 02 月 0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且协议转让过

户登记完成、表决权委托生效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16）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02 月 10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控制权变更事项 

2020年8月28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旭刚先生与新乡产业基金壹号签署了《关于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之投资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同日，公司与新乡产业基金壹号签署了《杭州中威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石旭刚先生拟向新乡产业基金壹号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24,224,500股股份，拟将其持有的公司42,392,844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此外，公司拟向新乡产业基金壹

号发行股票，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不超过90,841,800股股份。此外，石旭刚先生将在本

次表决权委托股份项下的部分股票限售期满后，将该等股份进一步转让给新乡产业基金壹号。上述协议生效并实施完成后，

上市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股份转

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等。 

2020年12月30日，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之补充协议》，就重要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的回收、2021年-2023年的经

营性业绩承诺及其他相关未尽事宜进行了补充约定。（《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一揽子协议之补充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15）） 

2021年1月25日，本次收购事项已履行完毕全部决策程序，相关方均同意本次收购。（《关于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

公告》（2021-004）） 

2021年2月10日，石旭刚先生和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收到了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石旭刚先生持有的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224,500股协议转让给新乡产业基金壹号（证券账户名称：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乡市

新投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壹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时间为2021年2月9日。根据双方签订

的一揽子协议的约定，在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表决权委托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石旭刚先生将其持有的42,392,844股

对应的表决权独家、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新乡产业基金壹号行使。（《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且协议转让过

户登记完成、表决权委托生效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2021年3月12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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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通知》（深证上审〔2021〕38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予以受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受理的公告》（2021-05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待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

为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旭刚 

2021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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